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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調  查  報  告（公布版）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

及所屬彰化農場辦理嘉義分場遊憩設施興擴

整建營運移轉案，據報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

過低情事，經函請該會查明妥適處理，惟部

分事項迄未對審計部所提意見為負責之答復

及答復不當，爰依審計法第20條規定，報請

本院核辦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下稱退輔會）彰化農

場（下稱彰化農場）嘉義分場（下稱嘉義分場）位於嘉

義縣與臺南市交界，省道台3線347.5k旁，緊鄰曾文水庫，

面積約40公頃，自民國（下同）76年開始經營觀光休閒

業務，自營期間服務成本大於收入，農場需自負盈虧。

因嘉義分場年年虧損，至92年1月14日退輔會農林機構9

2年度年終工作檢討會議，決定配合政府委託民間經營政

策，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（下稱促參法）規定，

將部分遊憩區委託民間經營，於92年1月委託財團法人○

○研究發展基金會辦理「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

員會所屬農場遊憩設施委託民間經營評估規劃案」，研究

報告顯示嘉義分場遊憩設施委託民間經營具有相當之可

行性，故自92年起迄今共辦理過5次促參案招商，第1、

2、3次招商簽約分別委託○○○世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

稱○○○公司）、○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旅

行社）及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）辦理，但

均因故終止契約，第4次招商評定之最優申請人○○○休

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○公司），亦因未完成簽

約手續遭撤銷資格，退輔會及彰化農場現正辦理第5次招

商作業中。據審計部110年10月28日台審部二字第1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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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400號函退輔會（副知本院），該會及所屬彰化農場辦

理嘉義分場遊憩設施興擴整建營運移轉案，核有未盡職

責及效能過低情事，經調閱退輔會、審計部等機關卷證

資料，並於112年8月7日現場履勘，同年月17日詢問退輔

會及所屬機關人員，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退輔會及彰化農場辦理嘉義分場第3次促參與○○公

司簽約，因該公司未做好整體規劃評估，致終止契約；

第4次促參招商評定之最優申請人○○○公司因未完

成簽約手續遭撤銷資格。本院認為招商失敗主要係受

交通、環保、疫情及未與附近景點串聯等影響，實乃

非戰之罪，尚難苛責令機關負閒置延宕責任，退輔會

及彰化農場允應記取歷次經驗教訓持續檢討改進。 

(一)嘉義分場位於嘉義縣與臺南市交界，曾文水庫省道

台3線旁，湖光山色，景緻優美，面積約40公頃，原

直屬退輔會，成立於41年（102年11月1日配合中央

組織改造併入彰化農場），從事農業墾殖及安置工

作。後因曾文水庫興建，轉型發展觀光，場內設有

遊客行政服務中心、旅館區、小木屋、露營場、烤

肉區等各項休閒遊憩設施，63年蔣中正總統在此設

立行館，為全國唯一在水庫旁的總統行館，為當時

全台熱門農場之一，風光一時，曾是五、六年級生

年輕時的共同回憶。 

(二)嘉義分場配合政府政策自92年起迄今共辦理過5次

促參案招商，第1、2、3次招商分別委託○○○公司、

○○旅行社及○○公司辦理，除第1次○○○公司曾

經投資興建並經營過一段期間外，第2次○○旅行社

及第3次○○公司履約過程，在尚未進入實質興建營

運階段，均因故提前終止契約。而第4次促參招商評

定之最優申請人○○○公司，亦因未完成簽約手續

遭撤銷資格，退輔會及彰化農場現正辦理第5次促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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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作業中。前4次促參招商執行結果，詳下表： 

第1次委外  93-98年○○○公司（○○農場股份有限公司）  

招

商

條

件  

興擴整建投資額  3年至少投入新臺幣（下同）2億元。  

固定權利金  每年平均1,200萬元。  

營運權利金  營業額4.8％。  

執

行

結

果

成

效  

撙節預算經費  
該公司投資興整建額度2億元，農場毋須編列興整建預算與

維管經費。  

權利金收入  至98年共8,206萬484元。  

提升旅遊人數  遊客人數由93年7萬餘人提升至每年約為13-15萬人次。  

提前終止契約  
88風災後造成園區嚴重損壞，該公司無力修繕；農場沒收履

約保證金1千萬元。  

 
第2次委外  100年○○旅行社  

招

商

條

件  

興擴整建投資額  3年至少投入2億元。  

固定權利金  每年平均1,000萬元。  

營運權利金  營業額4.5％。  

執

行

結

果

成

效  

撙節預算經費  
承商僅投入1-2百萬餘元整修設施。  

權利金收入  
該公司未依契約規定繳足第1年定額權利金1千萬元，僅繳交

680萬元。  

提前終止契約  
因旅行社為特許行業，不得經營特許以外之事業，即終止契

約；農場沒收履約保證金1千萬元。  

 
第3次委外  106-109年○○公司  

招

商

條

件  

興擴整建投資額  3年至少投入2億元。  

固定權利金  每年平均400萬元。  

營運權利金  營業總額1億元以內2％，1億元以上部分4％。  

執

行

結

果

成

效  

撙節預算經費  承商投入約2千萬元整修設施。  

權利金收入  
該公司依契約規定繳106年10月29日至109年3月31日止之定

額權利金、土地租金，計約1千萬餘元。  

提前終止契約  

該公司投標前對於市場評估過於樂觀，且未能順利改善廢污

水處理設備，與施設水土保持相關設施，遂萌生退意，雙方

合意終止契約，有關違失、違約罰款計80萬元，由履約保證

金扣除（退還履約保證金920萬元）。  

 
第4次委外  110-111年○○○公司  

招

商

興擴整建投資額  3年至少投入2億元。  

固定權利金  每年平均400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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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
件  
營運權利金  

營業總額未達1億元（含），以2％計收；超過1億元以上部分，

以4％計，並累計前一級距。  

最優申請人因受疫情影響，致未完成簽約前應辦事項（成立專案公司及繳交1千萬元

履約保證金），故撤銷其資格，其申請保證金500萬元，扣除行政支出20萬元後，剩

餘全數核退。  

(三)有關審計部函報嘉義分場第3、4次促參招商缺失，

本院為瞭解基地現況，於112年8月7日赴現場履勘，

同年月17日詢問退輔會及所屬機關人員，認為本案

促參招商失敗原因如下：1.路途遙遠、交通不便，主

要動線僅台3線。2.位於曾文水庫旁，環保條件要求

嚴格。3.受新冠肺炎疫情及整體大環境不利因素影

響。4.未與當地風景區各景點串聯。縱使退輔會及

彰化農場於招商過程曾延長特許年限、調降權利金

並放寬投標廠商資格，促參招商結果仍終告失敗收

場。 

(四)綜上，退輔會及彰化農場辦理嘉義分場第3次促參與

○○公司簽約，因該公司未做好整體規劃評估，致

終止契約；第4次促參招商評定之最優申請人○○○

公司因未完成簽約手續遭撤銷資格。本院認為招商

失敗主要係受交通、環保、疫情及未與附近景點串

聯等影響，實乃非戰之罪，尚難苛責令機關負閒置

延宕責任，退輔會及彰化農場允應記取歷次經驗教

訓持續檢討改進。  

二、嘉義分場經本院實地履勘、約詢並審視其促參招商條

件範圍實有其侷限，依彰化農場委託○○公司辦理提

出之BOT+ROT案前置作業計畫可行性評估報告，就

市場、工程技術、法律、土地取得、環境影響及財務

等六大層面初步評估，除市場及財務為條件可行，其

餘皆為可行。然鑑於本案以往失敗經驗教訓，嘉義分

場第5次促參招商仍落入「觀光遊憩」傳統思考窠臼，

毫無任何創新發展思維，不確定性風險仍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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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藉由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建設，引進企業經營理念，

改善公共服務品質，已成為國際趨勢。廠商參與之

公共建設項目，依促參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有：觀光

遊憩設施、綠能設施、農業及資源循環再利用設施

等。查退輔會及彰化農場歷次辦理嘉義分場促參招

商方式，無論是「政府規劃公共建設」抑或「民間

自行規劃申請」，政策公告內容均以「觀光遊憩設

施」為公共建設標的，並依曾文水庫特定區計畫土

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之「旅館區」：以建築旅館

及其附屬使用之建築為主。「觀光農場區」：得設置

辦公室、出租休閒小木屋及別墅、自用農舍、農場、

果園、露營、非機械式遊樂、停車等設施，尚缺乏

開創性之思維布局。 

(二)由於近年全球疫情衝擊，國人旅遊型態已大幅度改

變，廠商投資仍較為保守，衡諸以往招商失敗案例，

仍是以旅館、觀光飯店、遊憩設施等傳統典型為主

要思考，招商條件興擴整建投資額，從早期的「3年

至少投入2億元」，至目前彰化農場為辦理第5次促

參招商前置作業，委託○○公司提出之可行性評估

報告（尚待退輔會審查核定）總結，就市場、工程

技術、法律、土地取得、環境影響及財務等六大層

面，初步評估除「市場」及「財務」為條件可行（註：

有附帶條件），其餘皆為可行。其中財務可行性分

析，興建期預計3年6個月，期初投資成本至少約需

3.25億元，特許年限延長至50年。倘若未來辦理之

公共建設標的仍定位為「觀光遊憩」設施，未跳脫

以往傳統窠臼，嘉義分場第5次促參招商仍將有極

高之不確定性風險。 

(三)綜上，嘉義分場經本院實地履勘、約詢並審視其促

參招商條件範圍實有其侷限，依彰化農場委託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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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辦理提出之BOT+ROT案前置作業計畫可行性

評估報告，就市場、工程技術、法律、土地取得、

環境影響及財務等六大層面初步評估，除市場及財

務為條件可行，其餘皆為可行。然鑑於本案以往失

敗經驗教訓，嘉義分場第5次促參招商仍落入「觀光

遊憩」傳統思考窠臼，毫無任何創新發展思維，不

確定性風險仍高。  

三、嘉義分場自98年○○○公司終止契約撤場，迄今逾14

年仍未能順利委外，原因複雜；該場址位於嘉義縣與

臺南市交界及曾文水庫旁，遠離都市塵囂，衡諸本案

基地環境良好，自然生態資源豐富零污染，晚近國家

之有機農業、國產林業及淨零排放之相關政策方興未

艾，退輔會允宜邀集國家發展委員會、財政部、交通

部、農業部、環境部、經濟部等有關部會，召開策略

論壇會議，集思廣益，共同研議具體可行策略。 

(一)嘉義分場位於嘉義縣與臺南市交界及曾文水庫旁，

遠離都市塵囂零污染，山明水秀、風景秀麗，場內

自然生態資源豐富且極具特色。原有蝴蝶、蛙類、

植物、鳥類、魚等五大珍貴生態，在少了人為干擾

下顯得更加的豐富，其中的大冠鷲、澳洲胡桃林、

馬拉加西巨竹、五色鳥、百年黃玉蘭、星蘋果、巴

氏小雨蛙……等，其中不乏許多國內罕見稀有的珍

貴物種，更有早年榮民種下已超過60年的芒果、荔

枝、棗子、錫蘭橄欖及巴西咖啡等多種經濟果樹。  

(二)查嘉義分場前4次促參招商，除第1次得標廠商○○

○公司於93年1月28日至98年10月31日投資興建營

運一段時間外，第2、3、4次促參招商均失敗收場，

目前基地遺留下來的建物（部分未取得使用執照）、

遊憩設施殘破老舊，迄今已逾14年，每年耗費公帑

維護，終非長久之計。依彰化農場委託○○公司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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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之可行性評估報告（尚待退輔會審查核定），就「市

場」層面，建議政府設定合理權利金投資誘因，基

礎設施及交通指標系統改善。「財務」層面，建議政

府合理招商條件誘因（合理固定權利金+累進級距

式變動權利金）。顯見基礎設施改善（廠商認為園區

水電管線地下化應由政府處理）及權利金額度，仍

為廠商關切重點。  

(三)然由於現今之旅遊大環境已變，退輔會及彰化農場

辦理嘉義分場促參招商之權利金、特許年限等雖已

適度放寬，但過程仍不順利，據退輔會人員於112年

8月17日本院詢問時表示：「嘉義分場地處偏遠、交

通不便、開發規範嚴謹，沿途旅遊線未有完善配套，

有廠商曾表達意願投資，但權利金是很大的負擔，

不收權利金可能有困難，目前允許廠商分期、分區、

分段開發，廠商可以不要1次投入太多的經費，增加

廠商意願，才有可能成功」。 

(四)為維護水土資源、生態環境、生物多樣性、動物福

祉與消費者權益，促進農業友善環境及資源永續利

用，政府於107年5月30日制定公布有機農業促進法，

以發展有機國家為目標。另為達成我國2050淨零排

放目標，依據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之氣候變遷因

應法，由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

理會共同投資成立之臺灣碳權交易所，運用交易平

台，落實減碳目標，預計淨零轉型自2023年至2030

年可帶動4兆元以上的民間投資，創造5.9兆元的產

值。有關嘉義分場促參招商經營項目，除「觀光遊

憩設施」外，有機農業、淨零轉型等國家政策，亦

不失為可供思考利用之轉型方向。 

(五)綜上，嘉義分場自98年○○○公司終止契約撤場，

迄今逾14年仍未能順利委外，原因複雜；該場址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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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嘉義縣與臺南市交界及曾文水庫旁，遠離都市塵

囂，衡諸本案基地環境良好，自然生態資源豐富零

污染，晚近國家之有機農業、國產林業及淨零排放

之相關政策方興未艾，退輔會允宜邀集國家發展委

員會、財政部、交通部、農業部、環境部、經濟部

等有關部會，召開策略論壇會議，集思廣益，共同

研議具體可行策略。 

 

 

調查委員：林盛豐  林文程  范巽綠  

 

 


